
银星湾公园的江岸工程日前基本完成，为长沙再添一抹绿意。随着《长沙
市城市绿化条例》的实施，城市绿化将更规范。 记者 徐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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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疑

本报9月6日讯 如何保障城市
绿化不留“空白”？如何鼓励立体绿
化、严禁破坏绿化行为？今天上午，
记者从长沙市人大常委会获悉，《长
沙市城市绿化条例》 已由长沙市第
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七次会议表决通过，将于今年10
月1日正式实施。《条例》中有哪些市
民关心的问题？ 给城市绿化事业会
带来哪些改变？ 本报记者邀请相关
负责人进行解读。

砍伐绿化树
按原价五至十倍罚款

因为遮挡了家门口的阳光，今
年1月，长沙市开福区澜北湾小区的
几个业主，把路边两棵20多年的绿
化树剃了“光头”。从今年10月1日
起，这样擅自砍伐绿化树木的，会被
责令补种损毁的树木外， 还将面临
砍伐树木价值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的
罚款。

新出台的《长沙市城市绿化条
例》第四十一条中，记者看到，还禁
止下列损害城市绿化行为： 偷盗树
木花草；擅自采摘花果枝叶、采收种
条、采挖种苗等；对树木折枝剥皮、
在树干上刻划、钉钉子、缠铁丝、拴
系拉线等损伤树木的行为； 擅自在
绿地内采石取土、 种菜， 搭建建筑
物、构筑物，围圈树木，就树搭棚或
以树木作支撑物，设置广告牌；设置

损害树木的强光灯， 在绿地内焚烧
物品、堆放杂物、丢弃废弃物或者倾
倒有毒有害物质；破坏树木支架、绿
化带栏杆、绿篱、花基、座椅、园灯、
园林小品、景石、公益指示标志、水
景设施和绿化给排水等设施。

长沙市人大常委会有关负责人
表示，《条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 的有关规定予以
处罚。 今后对于有违反上述行为规
定的， 将由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
责令改正， 处以五十元至两万元不
等的罚款；情节严重造成损失的，应
当依法赔偿。

绿化设施养护不准踢皮球

绿化设施损坏了， 由谁来负责
修理和养护， 很多市民遇到过被多
个部门踢皮球的遭遇。

长沙市雨花区丰荷苑的居民
们经常为绕城高速公路旁疯长的
野生植物而犯愁。“小区与绕城高速
之间有块空地， 物业公司与高速公
路都不对该处进行修剪， 现在已经
变成了‘原始森林’，遮挡了许多沿
街商铺。”

随着新《条例》的出台，今后城
市绿化养护管理将明确划分。 根据
规定， 今后使用财政性资金建设的
城市公园绿地、 城市道路附属绿地
及其附属设施等，由市、区县（市）城
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按照相关规定

确定的管理责任人负责； 园区内的
城市公园绿地、城市道路附属绿地、
防护绿地及其附属设施等， 由园区
负责； 单位和个人投资建设的城市
绿地，由产权人负责；居住区绿地由
业主负责；已委托物业服务企业的，
由物业服务企业负责；铁路、公路沿
线两侧、 江河两岸、 水库周围等绿
地，由各有关主管部门负责。

绿化树不能成为商家广告位

每年重要的节假日来临， 不少
商家在门前的绿化树上缠绕起彩
灯，有些甚至私自把广告牌钉在绿化

树上，让其“伤痕累累”。对于这种损害
树木生长， 又有损城市形象的行为，
《条例》明令禁止，违者可处以五百元
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处以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根据相关规定， 今后用于商业
用途的任何东西都是不能挂在绿化
树上的， 一旦发现有此类情况将由
城管执法部门进行拆除。

据悉，在《条例》正式实施前，政
府部门在治理过程中主要以口头警
告为主。下一步，执法人员将加强巡
逻力度，一旦发现毁绿行为，会及时
制止并对当事人依规处理。

绿化树上挂广告牌最高可罚万元
《长沙市城市绿化条例》下月起实施，擅自采摘路边花果，在河滩种菜都被禁止

在湘江、 浏阳河边
的草地上圈块地， 再种
上一些青菜， 成为近年
来城市管理的一大难
点。 对于这种行为是否
属于破坏城市绿化呢？

记者留意到， 出台
的《条例》虽然没有明确
对河道两侧的堤滩作规
范， 但是却强调了政府
部门应当加强对山坡林
地、河湖水系、湿地等自
然生态区域的保护和修
复， 对破损山体应当增
加植被覆盖， 减少山体
裸露。

长沙市人大常委会
有关负责人介绍，《条
例》中提出，长沙市将于
近期确定各类城市绿地
范围的控制线，作为长沙
市区绿地的重要组成部
分，湘江、浏阳河相关区域
肯定也会纳入其中。

■记者 刘璋景

湘江、浏阳河边
种菜也不允许


